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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 2月 1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相关规定，现
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取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 2月 11日 14点 00分
召开的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时间：自 2022年 2月 11日至 2022年 2月 1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案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3 关于为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在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4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5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
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6 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7 关于为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分别在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8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关于为亚泰集团图们水泥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
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 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3
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九台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2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
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中， 第 1-10项议案已经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告详见 2022 年 1

月 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第 11、12项议案已经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详见 2022年 1月 7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特别决议议案：无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议案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00881 亚泰集团 2022/2/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

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
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二）参会确认登记时间：2022年 2月 10日（星期四）上午 9:00-11:00，下午 13:30-16:00。
（三）登记地点：长春市吉林大路 1801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长春市吉林大路 1801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31-84956688 传真：0431-84951400
邮政编码：130031 联系人：秦音、王娜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2022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二年二月八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2 年 2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案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 关于为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在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5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6
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

7 关于为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分别
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8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 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双阳吉银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关于为亚泰集团图们水泥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
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0 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 3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1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
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2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
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185 证券简称：康希诺 公告编号：2022-010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 A 股股份暨

回购 A 股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2年 1月 31日，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尚未实施回购公司 A股股份。
● 2022年 2月 7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 A股

股份 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247,449,899股的比例为 0.0606%，最高成交价为 264.61 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 258.6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39,216,882.0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月 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46.78 元/
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即 2022 年 1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 月
22 日），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2022 年 1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09）。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 A股股份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1月 31日，公司尚未实施回购公司 A股股份。
三、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

购 A股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2 年 2 月 7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A 股股份 15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47,449,899 股的比例为 0.0606%，最高成交价为 264.61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58.61 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人民币 39,216,882.0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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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陈鸣宇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 28,988,42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646%， 其一致性动人贾玉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963,35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55%， 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1,951,78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4001%。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鸣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475,1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6648%，贾玉玲女士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962,7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3352%；二者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43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00%。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后，陈鸣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7,513,3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998%；贾玉
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4,1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9%；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7,517,483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2.4016%。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鸣宇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8,988,428 13.0646% 其他方式取得：28,988,428股

贾玉玲 5%以下股东 2,963,355 1.3355% IPO前取得：1,079,940股
其他方式取得：1,883,41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陈鸣宇 28,988,428 13.0646% 直系亲属关系
贾玉玲 2,963,355 1.3355% 直系亲属关系
合计 31,951,783 14.4001% —

一、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 持 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陈鸣宇 1,475,100 0.6648% 2021/12/3 ～
2022/1/28

集中竞价交
易、 大宗交
易

9.10 －
10.72 13,855,642.00 已完成 27,513,328 12.3998%

贾玉玲 2,962,700 1.3352% 2021/11/8 ～
2021/12/3

集中竞价交
易、 大宗交
易

7.91 －
10.69 28,883,629.80 已完成 4,155 0.0019%

注：因 2021年 11月 26日贾玉玲女士误操作，将“卖出”误操作为“买入”，买入公司股票 3,500 股，
成交均价为 10.33 元/股，上述减持后，其持有公司股份为 4,155股。

股东陈鸣宇先生、贾玉玲女士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 例
（%）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陈鸣宇
327,300 0.1475 2021/12/3-2021/12/

8 集中竞价 10.24-10.72 3,410,662.00

390,000 0.1758 2021/12/10 大宗交易 9.10 3,549,000.00
757,800 0.3415 2022/1/28 大宗交易 9.10 6,895,980.00

陈鸣宇小计 1,475,100 0.6648 - - 9.10-10.72 13,855,642.00

贾玉玲

329,300 0.1484 2021/11/8 大宗交易 7.91 2,604,763.00
750,700 0.3383 2021/11/18 大宗交易 8.65 6,493,555.00

1,882,700 0.8485 2021/11/25-2021/12
/3 集中竞价 9.66-10.69 19,785,311.80

贾玉玲小计 2,962,700 1.3352 - - 7.91-10.69 28,883,629.80
合计 4,437,800 2.0000 - - - 42,739,271.80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2-012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月 2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 月 29
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6）和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2-
00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
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2 年 1 月 28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
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2年 1月 28日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 608,854,587 16.39

2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492,822,091 13.27

3 西藏祥滨商贸有限公司 139,397,561 3.75

4 西藏耀凌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98,570,574 2.65

5 深圳重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重器文弘一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58,261,939 1.57

6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大华永诚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3,304,600 1.17

7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信安进取
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2,270,423 1.14

8 北京隆慧投资有限公司－隆慧汇朴战略投资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40,721,287 1.10

9 北京弈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弈衡启星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40,494,630 1.09

10 北京弈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弈衡旭日 5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40,482,396 1.09

二、2022年 1月 28日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 608,854,587 16.39

2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492,822,091 13.27

3 西藏祥滨商贸有限公司 139,397,561 3.75

4 西藏耀凌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98,570,574 2.65

5 深圳重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重器文弘一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58,261,939 1.57

6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大华永诚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3,304,600 1.17

7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信安进取
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2,270,423 1.14

8 北京隆慧投资有限公司－隆慧汇朴战略投资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40,721,287 1.10

9 北京弈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弈衡启星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40,494,630 1.09

10 北京弈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弈衡旭日 5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40,482,396 1.09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2-013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 2月 11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3、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 2月 11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二号会议室
5、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年 2月 11日
至 2022年 2月 1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5、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
4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
5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
6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
7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
8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 1-3、5-8已经公司八届董事会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
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2-006）；

上述议案 4已经公司八届监事会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的《健
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监事会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2-005）。

2、特别决议议案：上述议案 2-5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 1-5需公司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1、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2、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3、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4、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80 健康元 2022/2/7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现场会议的登记及参会凭证：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及参会；法人股

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本人身
份证（或身份证明）进行登记及参会。 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相应人依法出
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1）及前述相关对应证件进行登记及参会。

2、登记办法：公司股东或代理人可直接到公司办理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以 2022 年 2 月 10 日（星期四）17:00 时前公司收到传真或信件为准），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22 年 2
月 11日（星期五）9:30-11:00、13:00-14:0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电话：0755-86252656
3、传真：0755-86252165
4、邮箱：joincare@joincare.com
5、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二月八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4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5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6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7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8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600380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2-01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丽珠集团参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审核中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丽珠集团）近日获悉，丽珠集团的参股公司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同仁）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津同仁 _IPO_查阅项目中止通知》。 因津同仁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聘请的会计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六十四条的相关规定，深交所于
2022年 1月 26日中止津同仁本次发行上市审核。

津同仁于 2021年 6月 28日取得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受理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1〕265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丽珠集团
持有津同仁 4,400万股股份，占津同仁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的 40%。 有关丽珠集团受让津同仁股权
的具体情况、 进展情况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获受理的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2021
年 3月 23日、2021年 4月 7日、2021年 4月 28日及 2021 年 7 月 1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临 2021-030、
临 2021-047、临 2021-056、临 2021-082）。

津同仁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审核中止， 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
重大影响。津同仁将根据要求尽快履行相关程序并向深交所申请恢复对本次申请的审查。津同仁本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的恢复审查时间及最终能否获得深交所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二月八日

股票代码：600380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2-012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 年 12 月 23 日-2022 年 12 月 22 日，本公司预计以不超过人民币 15 元/股（含），回购总金

额不低于人民币 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含）进行回购。
●截至 2022年 1月 31日，本公司累计回购 5,571,71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1,907,727,908股）的比

例为 0.29%，支付总金额为 6,645.85万元（含手续费）。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2021 年 12 月 23 日分别

召开八届董事会六次会议、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方案》 等相关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5 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详见《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临 2021-145）、《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临 2022-002）。

2022年 1月 20日，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 785,99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0.04%。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披露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
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临 2022-004）。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
月的前 3个交易日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1月 31日，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5,571,717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1,907,727,908股）的比例为 0.29%，购买的最高价为 12.79元/股，最低价为 11.46 元/股，已支付的
总金额为 6,645.85万元（含手续费）。

上述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 后续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603530 证券简称：神马电力 公告编号：2022-003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公告披露日，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神马电力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马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27,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46%；神马控股及其
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36,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3.28%。

●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 神马控股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620万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6.00%，占公司总股本的 3.75%；神马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1,620 万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的 4.50%，占公司总股本的 3.75%。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上海神马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 获悉神马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

分已质押股份解除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 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万股）

是否为限售
股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神马控
股 是 650 首发限售 2020/12/10 2022/1/27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2.41% 1.50%

合计 - 650 - - - 2.41% 1.50%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神马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单位：万股）

未质押股份情况
（单位：万股）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神马控股 27,000 62.46 1,620 6.00 3.75 1,620 1,620 25,380 0

陈小琴 9,000 20.82 0 - - 0 0 9,000 0

合计 36,000 83.28 1,620 6.00 3.75 1,620 1,620 34,380 0

二、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神马控股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其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

平仓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神马控股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3979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2-007
证券代码：113615 证券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闲置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
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3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金诚信关于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17）。

2022年 2月 7日，公司已按承诺将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3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本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
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3979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2-006
转债代码：113615 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JCHX Kinsey Mining Construction Doo Bor（金诚信塞尔
维亚矿山建设有限公司）近期与塞尔维亚紫金矿业有限公司就丘卡卢-佩吉铜金矿下部矿带井巷工程
（第二标段）的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取得了经双方签字盖章的经营合同文件。现就合同主要情况
公告如下：

一、工程项目及合同主要情况
1、工程名称：丘卡卢-佩吉铜金矿下部矿带井巷工程（第二标段）

2、工程地点：塞尔维亚紫金矿业有限公司丘卡卢-佩吉铜金矿
3、工程内容：1#进风、2#回风井的掘砌以及相关各中段的开拓、采准工程。 开拓方式为竖井开拓。
4、合同工期
1#进风井工程：计划开工日期 2022年 4月 1日，计划竣工日期 2027年 4月 19日。
2#回风井工程：计划开工日期 2022年 4月 1日，计划竣工日期 2025年 10月 28日。
具体开工时间以开工令为准， 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

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5、合同价款：本合同为综合单价合同，合同金额约人民币 7.178亿元（不含税），最终以承包人实际

完成并经发包人按工程质量标准验收合格的工程量为准进行工程结算。
6、合同双方当事人
发包人：塞尔维亚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承包人：金诚信塞尔维亚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7、合同签订时间：2022年 1月 29日
二、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以上合同为本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绩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利于促

进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2、以上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3、以上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合同双方履约能力良好，但由于合同期限较长，存在因双方经营状况发生变化而导致丧失履约

能力的风险。
2、矿山开发服务行业存在固有的高危性，在项目生产运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自然灾害、设备故

障、爆破事故等突发危险情况，都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未来大量现场作业活动中，一旦运
用技术失当或工程组织措施不力，造成工程质量隐患或事故，则会对项目后续业务的开展等产生不利
影响；部分工程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环境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
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

3、目前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若疫情在短期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会对合同履行带来不
利影响， 包括但不限于因人员隔离或项目所在地封锁导致的人员流动及物资运输困难、 生产效率降
低、合同无法正常履行、业主回款周期延长、客户资本投资减缓等，影响程度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防
控进展以及项目所在地防控政策的实施情况。

在此，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3733 证券简称：仙鹤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5
债券代码：113632 债券简称：鹤 21转债

仙鹤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2月 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天湖南路 69号仙鹤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6,162,8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61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敏良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4、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162,84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26,162,24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为非累计投票议案，议案 1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颖、刘晓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仙鹤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2-005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犬用注射用尖吻蝮蛇血凝酶

临床试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农业农村部签发的《关于注射用尖吻蝮

蛇血凝酶转宠物用临床试验样品生产有关意见的函》，经农业农村部研究，原则同意公司用目前注射
用尖吻蝮蛇血凝酶制剂生产车间生产的产品，开展申请兽药注册的临床试验。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
犬用注射用尖吻蝮蛇血凝酶研制的临床备案工作，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新兽药名称：注射用尖吻蝮蛇血凝酶
研制单位：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分类：兽药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3类
主要成分：尖吻蝮蛇血凝酶
作用及用途：辅助用于犬外科手术浅表面创面渗血的止血
二、药品其他情况
尖吻蝮蛇血凝酶(Heamocoagulase Agkistrodon) 是从尖吻蝮蛇(Agkistrodon acutus)发现的一种类凝

血酶(Thrombin-like enzymes，TLEs)，其作用靶点明确，通过水解纤维蛋白原形成纤维蛋白聚合体发挥
促凝止血的作用，不含凝血酶原激活物，不激活凝血 XⅢ因子，从机制上避免了可能出现血液高凝状

态和正常血管内壁血栓形成的潜在隐患，有望成为疗效好、安全性高的犬用止血药。
尖吻蝮蛇血凝酶是完成了全部氨基酸、基因测序的单组分血凝酶，采用分段直线混合洗脱离子交

换层析方法，提高了单组分尖吻蝮蛇血凝酶的收率，并且最终纯化产品具有高纯度、高比活、高均一性
的特点。

截至目前，公司未能从公开渠道获得其他同类产品的销售数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该产品投入研究费用 303.88万元（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自研产品人用版“注射用尖吻蝮蛇血凝酶”（“苏灵”）2009年成功上市，打破了 20年多组分止

血药垄断中国市场的格局，是一种高纯度、单组分血凝酶临床止血药物，是目前国内血凝酶制剂市场
唯一国家一类创新药，是“国家 863计划”自主开发项目，是迄今为止我国上市产品中唯一完成全部氨
基酸测序的单一组分的蛇毒血凝酶类药物。“苏灵”经过Ⅰ期、Ⅱ期、Ⅲ期、Ⅳ期的 3000 多例临床研究
证明，其止血效果显著、质量可控、安全可靠，在止血药领域具有显著竞争优势。

本次对犬用注射用尖吻蝮蛇血凝酶的研究，是“苏灵”上市后的产品再研究，近年来，随着国内宠
物犬数量的增加，宠物医疗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市场对犬用注射用止血的安全性、有效性等需求亟为
强烈，公司借助多年来在尖吻蝮蛇血凝酶领域积累的研发经验，通过持续研究，积极扩展血凝酶制剂
适用范围，该产品上市成功后，有望填补犬用注射用血凝酶的市场空白，进一步扩大血凝酶增量市场
的开发，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带来积极的影响。

根据《新兽药研制管理办法》规定，临床试验批准后应当在 2年内实施完毕。 后续，公司将按规定
积极推进项目开展，并按照《兽药管理条例》、《兽药注册办法》、《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履行上市前的注册申请及产品批准申请等相关程序。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进行披露，由于
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产品研究、审批等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1368 证券简称：绿城水务 公告编号：2022-001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7

日披露了股东广西宏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桂集团”）的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前，宏桂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5,289,8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3%。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宏桂集团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 8,829,73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减持股份数
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截至 2022年 2月 7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经过半，宏桂集团未减持公司股份，
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5,289,8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3%，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于 2022年 2月 7日收到宏桂集团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现将减持
计划主要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广西宏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45,289,855 5.13% 非公开发行取得 ：45,289,855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广西宏桂资本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 0 0% 2021/12/20� ～

2022/2/7
集中竞价
交易 0�-0 0 45,289,855 5.1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宏桂集团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宏桂集团将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公司将督促宏桂集团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3797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2-007
转债代码：113526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至 2022 年 1 月底，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3,016,5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5%，购买的最高价
为 6.91元/股、最低价为 6.2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9,865,984.3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21年 10月 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审议<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草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54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7日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二、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将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 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867,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3%，购买的最高价为 6.86 元/股、最低价为 6.27 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18,836,883.84 元（不含交易费
用）。 截至 2022年 1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3,016,5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5%，购买的
最高价为 6.91元/股、最低价为 6.2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9,865,984.3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
回购进展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择机
实施股份回购，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7 日

股票代码：605366 证券简称：宏柏新材 公告编号：2022-011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 元/股（含）；
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以及《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2021 年 12 月 3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7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2022 年 1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93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8%，成交的最高价为 14.15 元/股，最低价为 12.58 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39,530,544.00 元人民币（不
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2,93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8%，成交
的最高价为 14.15 元/股，最低价为 12.58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39,530,544.00 元人民币（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股份回购，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